
■有问必答
提问： 餐具消毒公司保洁员 胡秀芬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王凌涵

保洁员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餐具消毒公司保洁员 胡秀
芬： 我是从外地农村来北京打工
的，今年47岁。 去年9月被原单位
辞退后，因一时找不到工作，便经
老乡介绍来到本市一家餐具消毒
公司做保洁员。 当时公司跟我约
定每月工资2000元， 上班时间跟
其他职工一样是周一至周五，周
六日休息。 到现在已经上班三个
多月了， 但公司一直未跟我签订
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

近日我找公司老板希望能签
劳动合同， 可对方说我是个保洁
员， 每天只负责打扫卫生， 身份

是临时工， 根本用不着签订劳动
合同。 我强调自己入职时公司并
未说保洁员是临时工岗位， 但对
方称大部分公司的保洁员都是临
时工， 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 无
需缴纳社会保险， 请问： 老板的
说法有法律依据吗？ 保洁员岗位
真的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吗？

王凌涵： 不签订劳动合同的
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
法》 第10条规定： “已建立劳动
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第69条第1款规定： “非全
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
头协议。”

如果您不是全日制用工则可
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否则， 单位
应当与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根
据您所说上班时间与其他职工一
样周一至周五 ， 每周工作40小
时 ， 所以您不属于非全日制用
工， 只是岗位和工作内容与其他
职工不同。 因此， 保洁员自进入
公司之日起， 就已经和公司建立

了劳动关系， 公司应该在您进入
公司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
同 ， 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如果公司与您之间不是直接
用工， 而是通过派遣公司， 那么
您作为被派遣人员也应该与劳务
派遣单位 （即劳务公司） 签订劳
动合同。

公司就在北京，却谎称员工由山东派遣、在宁波缴纳社保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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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司司转转嫁嫁责责任任未未果果赔赔付付双双倍倍工工资资 编辑同志：
我虽然是一处小区的业

主，但常年在外地工作，小区
房屋一直由父母居住， 只有
逢年过节才有时间回家。 春
节期间， 我发现自己所租用
的车位被别人占用， 只好将
车停放在他人车库门前，并
留有足够的通行空间。 不曾
想，该车不仅玻璃被砸烂，车
身多处也被划伤、轮胎被戳。
由于小区内未安装监控录
像，也没保安巡逻，我无法找
到加害人。 我要求物业公司
赔偿遭到拒绝， 其理由是他
人的伤车行为与其无关。 况
且， 我乱停乱放已经违反物
业管理公约，只能后果自负。

请问：我真的是活该吗？
读者：周雪梅

周雪梅读者：
遇到这种情况， 你并非

活该， 物业公司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

一方面， 从保管合同角
度看， 物业公司难辞其咎。
《合同法》374条规定：“保管
期间， 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
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
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保管是无偿的， 保管人证
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你
是从物业公司租用停车位，
表明你已经交纳相关费用，
你与物业公司之间是一种有
偿的保管合同关系。此时，物
业公司的核心义务是必须保
障你能随时正常停放车辆、
保证小车完好无损。 你不能
正常停放， 甚至出现小车被
砸的结果， 恰恰表明物业公
司未尽职责。

另一方面， 从物业服务
角度上看， 物业公司必须赔
偿损失。 根据 《物业管理条
例》第2条之规定，物业服务
企业的主要职责是必须按照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
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
地、相关秩序、环境卫生进行
维修、养护、管理。 你停放小
车的位置， 虽然是在他人车
库门前，但同样属于“相关场
地”，物业公司照样具有相应
的管理义务。 物业公司既未
安装监控录像， 亦没有安排
保安巡逻， 明显是对可能出
现的损害疏忽大意或轻信可
以避免， 未能及时发现伤车
人、 不能提供伤车人信息的
结果， 即意味着物业公司未
尽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
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
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
义务， 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
业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当然， 鉴于 《侵权责任
法》 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即
由于你乱停乱放违反了物业
管理公约， 对小车被伤存在
相应过错， 也必须自担一定
的损失。 （颜东岳）

车位被占停车他人门前
虽属乱停但非活该被砸

今年45岁的郑经有一套木工
手艺。据此，他没费多大劲儿便在
北京找到一份工作。可是，这个老
实巴交的农村人没想到， 他在北
京上班，用人单位竟然在山东，为
他缴纳社保的单位却在宁波。 去
年8月受工伤后， 郑经才知道自
己的劳动关系这么复杂。

因为其做工的北京公司不为
他治疗工伤且停发了工资 ， 所
以， 他才开始打官司维权。

第一次仲裁， 他说不清自己
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仲裁员劝他
撤了诉。 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
律研究与援助中心的贺争律师为
他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再次申请
仲裁， 公司又因不能自圆其说被
裁向郑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及被
拖欠的工资46770元。

电锯锯伤左手
公司停发工资

郑经是河南一个偏僻山区的
农民。 2015年4月1日， 他跟随老
乡来到北京打工， 凭着一手漂亮
的木工活， 老板张灿聘用他到自
家木业公司当木工。 当时， 公司
与郑经口头约定的月薪是 6500
元， 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也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2016年8月13日上午 ， 郑经
正在使用电锯锯开一根圆木时，
因圆木湿滑且比较重， 他用力一
推竟然被电锯锯伤。 医生的诊断
结果为： 左手食指离断性骨折。

受伤后， 公司为郑经支付了
医疗费， 但没有为他申请工伤待
遇。 “我觉得公司这样做不符合
法律规定， 于是， 就找老板说事
儿。” 郑经说， 这一找不仅没达
到目的反而被老板呛了回来， 老
板还告诉公司人事部门停发他
2016年7月1日至受伤前正常工作
期间的工资， 以抵销公司为他支
付的医疗费用。

首次申请仲裁
冒出劳务派遣

郑经不赞同老板的说法， 认
为自己不仅不应当承担工伤医疗
费用， 在负伤休息期间还应发放
工资。 如果被认定工伤， 他还可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被赶出公司后， 他以索要被

拖欠工资和工伤保险待遇为由，
向仲裁机构递交了申请。 哪料，
这次维权并没有成功。

在仲裁委立案大厅， 他按照
工作人员提示填写了仲裁申请
表， 并顺利立了案。 但是， 在仲
裁员主持双方进行庭前调解时，
公司提交了一份劳务派遣合同。

该劳动合同书载明： 郑经在
公司的用工性质属于劳务派遣，
其用人单位是山东省济宁市某公
司， 其用工单位是被申请人， 即
老板张灿的公司。

郑经承认该劳动合同上面的
签字是他本人所签， 合同上的指
纹是他自己捺上去的。 而他所持
有的证据， 虽有几张银行流水，
但没有显示支付工资的公司账
号， 交易机构仅仅注明为山东省
某银行分行。 那几张考勤表以及
一份录音证据， 也不能直接证明
他与老板张灿的公司或山东省济
宁市的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仲裁员见此情形， 劝郑经将
此案撤诉， 他照办了。

重新立案维权
静候公司举证

撤案后， 郑经仍不甘心放弃
自己的主张。 几经打听， 他来到
致诚公益寻求法律援助。 接待他
的贺争律师问上次仲裁的情况，
他说没有正式开庭， 只是调解一
次就撤诉了。

贺律师认为， 郑经那份所谓
的劳动合同， 既没有提供给他本
人详细查看， 也没有将郑经究竟
与谁存在劳动关系记录在仲裁笔
录中， 更没有裁决书确认用人主
体， 因此， 上次的仲裁等于没有
进入法律程序。

不过 ， 郑经已经申请过仲
裁， 公司也看到了他手中的证据
材料。 “仅凭这十几页纸的证据
材料， 这次重新申请仲裁公司很
可能不再出庭， 或者出庭后不认
可劳动关系， 也不再提供那份所
谓的劳动合同。” 贺律师说， 这
就是诉讼风险， 是否重新申请仲
裁由郑经决定。

郑经决定试试看。 于是， 贺
律师代他向仲裁委再次提起仲
裁， 且仍以老板张灿的公司为被
申请人。

审理本案的， 依然是原来的
仲裁员。 该仲裁员仍然劝郑经撤
诉， 理由是郑经没有劳动合同原
件， 所谓的派遣公司在外地且没
有证据证明该派遣公司为郑经缴
纳了社会保险。

“我们有录音可以还原案件
的真相， 证明郑经与老板张灿的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不管最终结
果怎样， 一定要在法庭上听听公
司怎么说 ， 看看公司有什么证
据。” 贺律师不同意撤诉， 仲裁
员决定开庭审理此案。

录音还原事实
公司露出破绽

在举证质证过程中， 贺律师
将3份证据一一提交给法庭。对于
银行流水的真实性， 公司表示认
可。这就意味着，公司认可郑经的
工资是通过山东省某银行代发工
资的事实。但是，对于考勤表的真
实性，公司表示不予认可。

准备提交录音证据时， 贺律
师表示， 该录音证据简短且可以
还原本案的真相 ， 建议当庭播
放， 仲裁员同意。

该录音的发生时间在郑经提
起仲裁之后， 被录音者系公司老
板张灿之妻。 张妻在录音中说：
“公司之所以没有在北京给你买
（工伤 ） 保险 ， 是因为北京贵 。
公司特意找了济宁的劳务派遣公
司给你签订劳动合同， 又让宁波
的公司为你缴纳保险。”

这段录音还提到了老板张
灿， 而张灿当天正作为公司的代
理人参加庭审。 听完录音后， 张
灿当庭表示， 被录音的人确是其
妻， 录音的内容是真实的。

在庭审中， 公司也提交了3
份证据， 一份是劳务派遣合同，
一份是公司之间劳务派遣协议 ，
一份是委托书。 劳务派遣协议记
载山东公司与北京公司之间于
2015年12月1日开始建立劳务派
遣关系， 委托书表示山东公司委
托北京公司代发工资。

贺律师对劳务派遣协议和
委 托 书 的 真 实 性 不 认 可 ， 原
因 是 里边没有显示派遣人员中
包括郑经。

当拿到劳务派遣合同时， 贺
律师又惊又喜。 喜的是即使仲裁
委驳回郑经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

据此劳动合同郑经也可以找到承
担工资及工伤保险待遇的主体。
惊的是该劳务派遣合同显示郑经
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5月1日。 而
法庭调查时， 公司表示郑经的入
职时间为2015年5月份， 而派遣
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5年6月 。
在逻辑上， 郑经到公司上班时派
遣公司还没有成立， 其无法对郑
经进行劳务派遣。

恶意转嫁责任
赔付双倍工资

法庭辩论过程中， 贺律师提
出， 上述录音发生在郑经申请仲
裁之后， 公司认可录音内容的真
实性， 也就承认了公司存在招聘
员工后为规避签订劳动合同、 缴
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运用不正当
手段将员工的用人责任转化为用
工责任。

此外， 郑经提供的银行流水
与公司的委托书存在矛盾。 银行
流水显示郑经的工资是由山东省
银行代发， 然而劳务派遣委托协
议又说山东济宁公司委托北京公
司支付工资， 公司对此不能做出
合理解释。

更能证明公司存在错误的地
方是： 派遣公司的成立时间和公
司提供的派遣协议存在矛盾。 庭
审中， 公司认可郑经的入职时间
为2015年4月， 这一点与银行流
水也能够对应， 可公司提供的派
遣协议约定派遣时间自2015年12
月1日开始， 晚于郑经的入职时
间。 此前， 两家公司之间还没达
成协议， 如何派遣员工到北京公
司工作？

鉴于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违
反法律规定， 严重的损害了劳动
者利益， 因此， 贺律师认为， 该
公司应该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
以及未缴纳社保导致申请人无法
认定工伤的法律责任。

2017年2月16日， 仲裁裁决：
确认郑经于2015年4月1日至2016
年 10月 8日期间与北京公司存
在 劳 动 关 系 ， 北 京 公 司 在 本
裁 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郑
经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
资差额37281.61元、 2016年7月1
日至 2016年 8月 13日 期 间 工 资
9488.51元。


